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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陆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６４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

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通知已

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

日以传真、书面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孙公司股权的议案》；

具体详见刊登在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转让控股孙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６５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能够顺利高效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其职能，公司董事

会同意对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进行调整，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

本次调整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审计委员会：丘运良先生（独立董事）、张文女士（独立董事）、王道海先生，丘运良先生为召集人；

战略委员会：饶陆华先生、蔡赟东先生、刘标先生、马剑先生、盛宝军先生（独立董事），饶陆华先生

为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文女士（独立董事）、丘运良先生（独立董事）、盛宝军先生（独立董事）、王道

海先生、蔡赟东先生，张文女士为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盛宝军先生（独立董事）、丘运良先生（独立董事）、刘标先生，盛宝军先生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中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星期三）在公司行政会议

室召开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６６

） 全文详见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９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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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

科陆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６5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孙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孙公司中核国缆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核国缆”）少数股东高光中核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光中核”）及其相关方为解决其自身

融资问题，在未告知公司、未履行公司内部审议程序的情况下，先后将中核国缆全资子公司中核国缆宣

化县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缆宣化”）电费项目收费权及国缆宣化

１００％

的股权对外提供了质押

担保。

为进一步聚焦主业，剥离光伏电站等非战略业务，同时也为更好地理顺债权债务关系，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孙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科

陆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陆新能源”）拟将持有的中核国缆

６０％

的股权以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高光中核。 本次交易完成后，科陆新能源不再持有中核国缆股权。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１

、受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高光中核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

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侯绪民

企业地址：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珠江路

ＳＯＨＯ

珠江

Ｄ３

幢

５１０

室

经营范围：能源项目管理服务（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项目除外）；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的批发及零售；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贸易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高光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高光中核

１００％

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高光中核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

４４

，

８２７

，

２４０

元，总负债

４

，

２１０

，

２５５

元，净资

产

４０

，

６１６

，

９８５

元；

２０１８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营业利润

－９５６

元，净利润

－９５６

元。 （未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高光中核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

４４

，

８２７

，

０００

元，总负债

４

，

２２４

，

０６４

元，净资

产

４０

，

６０２

，

９３６

元；

２０１９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营业利润

－２４０

元，净利润

－２４０

元（未经审计）。

公司与高光中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其他相关方基本情况

①

高光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

注册资本：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侯绪民

企业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

１１

号

１０

层

１００３

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销售建筑材料、机械电器设备、五金交电、仪器仪表；家庭劳务服

务；家居装饰设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领取本执照后，应到市住建委取得行政许可；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国缆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８０％

的股权，深圳市前海新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０％

的

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高光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

，

５９８

，

４１０

，

７０９

元，总负债

１

，

５４７

，

６６４

，

０５０

元，净资

产

５０

，

７４６

，

６５９

元；

２０１８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营业利润

－９４９

，

４７５

元，净利润

－９４９

，

４７５

元。 （未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高光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

，

６６１

，

５１７

，

８８１

元，总负债

１

，

６１０

，

７８５

，

４９８

元，净资

产

５０

，

７３２

，

３８３

元；

２０１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营业利润

－１４

，

２７６

元，净利润

－１４

，

２７６

元。 （未经审计）

②

中核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注册资本：

１２６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宗理

企业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

９

号院

６

号楼

６１８

室

经营范围：销售煤炭（不再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建

设工程项目管理；经济贸易咨询；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高光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４７．５２％

的股权，中国宝原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４７．５２％

的股权，

北京亿德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３．９６％

的股权， 香港产业基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

的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中核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３

，

１１８

，

９４１

，

９４６．８６

元， 总负债

２

，

０２０

，

５０２

，

７５５．８５

元，净资产

１

，

０９８

，

４３９

，

１９１．０１

元；

２０１８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营业利润

－８

，

３６７

，

０２４．４５

元，净利润

－

８

，

３５０

，

６８５．７１

元。 （未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中核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３

，

１１３

，

９９０

，

４２２．５８

元， 总负债

２

，

０１７

，

０６９

，

１８４．７３

元，净资产

１

，

０９６

，

９２１

，

２３７．８５

元；

２０１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营业利润

－１

，

３８１

，

８２３．７６

元，净利润

－１

，

３８８

，

９４８．１６

元。 （未经审计）

③

北京华近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注册资本：

５

，

３６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松孝

企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９

号

１

号楼

５

层

－９６１

号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计算机系统

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软件咨询；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

ＰＵＥ

值

在

１．５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经济贸易咨询；文化咨询；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项目投

资；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 （不得从事下列业务：

１

、发放贷款；

２

、公开

交易证券类投资或金融衍生品交易；

３

、 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４

、 对除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

保）。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张松孝持有其

８５．７８％

的股权，林英持有其

８．１８％

的股权，北京亿德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其

６．０４％

的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北京华近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７７

，

１８９

，

７１８．１９

元，总负债

３

，

２７５

，

０００

元，净资

产

７３

，

９１４

，

７１８．１９

元；

２０１８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营业利润

－２２

，

２４０．５２

元，净利润

－２２

，

２４０．５２

元。 （未经

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北京华近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７７

，

１８９

，

６２７．９

元，总负债

３

，

２７５

，

０００

元，净资产

７３

，

９１４

，

６２７．９

元；

２０１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营业利润

－９０．２９

元，净利润

－９０．２９

元。 （未经审计）

④

莱芜中核国缆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侯绪民

企业地址：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高庄街道办事处鄂牛路

１０

号

经营范围：光伏电站建设、运营、维护；光伏发电、销售；太阳能技术研究开发、咨询服务；电池板组

装、销售；光伏发电项目与光伏农业科技大棚的开发、投资、建设、维护与经营管理；农作物种植与销售；

新能源科技研发；光电材料、光电器件的研发、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中核国缆成武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莱芜中核国缆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

４０３

，

３８７

，

８７５．７５

元， 总负债

３３７

，

８０６

，

６４９．６８

元， 净资产

６５

，

５８１

，

２２６．０７

元；

２０１８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３４

，

０７３

，

５３８．２５

元， 营业利润

３

，

７５３

，

９６７．９６

元，净利润

３

，

７３５

，

２４７．９６

元（未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莱芜中核国缆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

４０１

，

５７３

，

０３０．５５

元， 总负债

３４２

，

８１９

，

１９５．０９

元，净资产

５８

，

７５３

，

８３５．４６

元；

２０１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６

，

９２４

，

９４０．４

元，营业利润

－６

，

８２５

，

１２１．４７

元，

净利润

－６

，

８２７

，

３９０．６１

元（未经审计）。

⑤

国缆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侯绪民

企业地址：山东省枣庄高新区张范街道办事处华信路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项目投资、开发、管理、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

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股权结构：中核新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国缆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２５

，

８５４

，

５２７

元，总负债

１０９

，

２８７

，

５５２

元，净资产

１６

，

５６６

，

９７５

元；

２０１８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营业利润

－６４０

，

００８

元，净利润

－６１９

，

８７３

元（未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国缆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２５

，

８２６

，

６４６

元，总负债

１０９

，

２８６

，

２６９

元，净资产

１６

，

５４０

，

３７７

元；

２０１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营业利润

－２６

，

５９８

元，净利润

－２６

，

５９８

元（未经审计）。

⑥

拉孜百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何晨平

企业地址：拉孜县老中尼路原商务局办公楼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集成技术研发、应用；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研发、利用；新能源节能

技术推广及咨询服务、经济信息咨询、工程施工咨询服务；工程设计；新能源广电系列物资供应；电气设

备、机械设备、金属材料批发，电池组件、逆变器配套设备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盈科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拉孜百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２４４

，

５６６

，

３１５．１１

元， 总负债

１８７

，

３７１

，

３８６．６４

元，净资产

５７

，

１９４

，

９２８．４７

元；

２０１８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５

，

２３１

，

６６９．２７

元，营业利润

－１０

，

００９

，

４０６．１９

元，净利润

－１０

，

００９

，

４０６．１９

元。 （未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拉孜百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２３４

，

６４０

，

０２１．８７

元， 总负债

１８７

，

３７１

，

３８６．６４

元， 净资产

４７

，

２６８

，

６３５．２３

元；

２０１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 营业利润

－９

，

９２６

，

２９３．２４

元， 净利润

－９

，

９２６

，

２９３．２４

元。 （未经审计）

⑦

中核国缆新能源邢台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４

日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黎飞

企业地址：河北省邢台市邢台县西黄村镇北会村北

经营范围：对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项目的开发、管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河北万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中核国缆新能源邢台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７４

，

９７６

，

０３１．７３

元， 总负债

１１２

，

０３９

，

１２４．７３

元，净资产

６２

，

９３６

，

９０７

元；

２０１８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

，

０７２

，

９３６．４７

元，营业利润

４

，

０２５

，

９１３．９９

元，净

利润

４

，

４９５

，

２８１．１

元。 （未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中核国缆新能源邢台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７０

，

７１５

，

３６５．３４

元， 总负债

１１８

，

４７８

，

４４８．９４

元，净资产

５２

，

２３６

，

９１６．４

元；

２０１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８

，

１７３

，

０２５．７８

元，营业利润

－１０

，

８５２

，

５２５．５８

元，

净利润

－１０

，

６９９

，

９９０．６

元。 （未经审计）

⑧

陈智微

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１０６１９７７＊＊＊＊＊＊＊＊

，住址：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

＊＊＊＊

＊＊

公司与以上交易对手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相关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核国缆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侯绪民

企业地址：浙江省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企业服务中心

３０３－３７

室（自贸试验区内）

经营范围：投资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项目的开发、管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２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科陆新能源持有中核国缆

６０％

的股权，高光中核持有中核国缆

４０％

的

股权。

３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核国缆（合并报表）总资产

５１１

，

５２８

，

２２２．２６

元，总负债

４１２

，

０４９

，

１２４．０１

元，

净资产

９９

，

４７９

，

０９８．２５

元；

２０１８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营业利润

－２２４

，

６１９．３２

元，净利润

－２０２

，

４２８．８０

元。

（已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核国缆（合并报表）总资产

１６８

，

４４５

，

０７１．９５

元，总负债

７８５

，

３６４

，

６６５．７４

元，

净资产

－６１６

，

９１９

，

５９３．７９

元；

２０１９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 营业利润

－３４１

，

３７４

，

４０３．８５

元， 净利润

－７１６

，

３９８

，

６９２．０４

元。 （已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核国缆（母公司）总资产

５００

，

６０３

，

９７３．６５

元，总负债

４０１

，

０００

，

０５６．７２

元，净

资产

９９

，

６０３

，

９１６．９３

元；

２０１８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营业利润

－１２９

，

８７７．９５

元，净利润

－１２９

，

８７７．９５

元。（已

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核国缆（母公司）总资产

４９７

，

４９７

，

０３６．１９

元，总负债

４００

，

０３４

，

５００．００

元，净

资产

９７

，

４６２

，

５３６．１９

元；

２０１９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 营业利润

－２

，

１３９

，

２５７．２１

元， 净利润

－２

，

１４１

，

３８０．７４

元。 （已经审计）

中核国缆的主要资产为其全资子公司国缆宣化名下的宣化中核奥运迎宾光伏廊道项目（以下简称

“宣化项目”）。 宣化项目初始备案指标为

１５０

兆瓦，该项目于

２０１８

年底完成

３０ＭＷ

规模建设及并网验收。

受河北省新能源指标容量不足、新能源消纳及外送限制等因素影响，河北省陆续实施先建先得等措施，

导致宣化项目在完成

３０ＭＷ

规模建设后，

２０１９

年未持续投入建设，也一直未发电运营，未实际产生营业

收入。

４

、有关往来等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建设宣化中核

１５０ＭＷｐ

奥运迎宾光伏廊道项目的议案》，宣

化项目预计投资总金额为

１３４

，

８０６

万元，按照科陆新能源

６０％

的股权比例计算，科陆新能源需承担该项

目的建设资金为

８０

，

８８４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期间，科陆新能源累计向中核国缆提供借款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为保证高光中核、 中核国缆能够如期足额偿还投资金额及建设成本， 高光中核将其持有的中核国缆

４０％

的股权质押给科陆新能源。

截至目前，中核国缆及国缆宣化占用公司及其他下属子公司的资金余额为

３９

，

１３２．１５

万元。

中核国缆不存在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公司未为中核国缆提供担保，未委托中核国缆理财。

５

、质押担保情况：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高光中核及相关方因融资需要，在未告知和取得公司同意的情形下，先后将国缆

宣化电费项目收费权及国缆宣化

１００％

的股权进行了质押，为其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据了解，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该融资已经构成违约。 经查询，被担保方中核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资源”）涉及大量

诉讼，且被列为失信人单位。 对于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３．７５

亿元的出资及可能形成的

利息、违约金、赔偿金等，中核资源无偿付能力，可能触发中核国缆和国缆宣化履行相应的质押担保义

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控股孙公司及其子公司涉及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２００３２

）。

鉴于中核国缆上述经营状况与质押担保情况，中核国缆

２０１９

年产生较大亏损。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万隆评报字（

２０２０

）第

１０３４８

号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中核国缆新能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中核国缆新能源有限公司于本次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值为

－３０

，

０４０．３２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１

流动资产

３９

，

８４９．７０ ９

，

９６３．１３ －２９

，

８８６．５７ －７５．００

２

非流动资产

９

，

９００．００ － －９

，

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长期股权投资

９

，

９００．００ － －９

，

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资产总计

４９

，

７４９．７０ ９

，

９６３．１３ －３９

，

７８６．５７ －７９．９７

５

流动负债

４０

，

００３．４５ ４０

，

００３．４５ － －

６

负债总计

４０

，

００３．４５ ４０

，

００３．４５ － －

７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９

，

７４６．２５ －３０

，

０４０．３２ －３９

，

７８６．５７ －４０８．２２

资产基础法具体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表内及可识别的表

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其中各项资产和负债的具体评估方法如下：

１

、货币资金，按清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２

、各种应收款项，在核实无误的基础上，根据每笔款项可能收回的数额确定评估值。

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

３９８

，

４９０

，

００９．０４

元， 主要包括应收中核国缆宣化县新能源有限公司往来款

３９８

，

４８７

，

７００．００

元。

至评估基准日，中核国缆宣化县新能源有限公司申报总资产

１６８

，

４３５

，

７３５．７６

元，总负债

７８３

，

８１７

，

８６５．７４

元，净资产

－６１５

，

３８２

，

１２９．９８

元。国缆宣化核心资产

３０

兆瓦光伏电站

２０１８

年底并网，至评估基准日

未发电，也未明确发电时间表。

对应收子公司往来款，采用如下方式评估：对子公司总资产和总负债进行评估后，分析假设清算方

式下子公司债务的可受偿比例，以核实确认的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乘可受偿比例做为其评估值。

３

、长期股权投资：

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资产基础法确定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再根据被投资单位评估基

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乘以占股比例确定其评估值。

对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负值时，由于子公司注册资本已实际出资到位，中核国缆对子公

司承担有限责任，故长期股权投资评估为零。

４

、其他流动资产为待抵扣进项，以核实后账面值做为评估值。

５

、负债根据评估目的实现后的被评估单位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项目及审核后的金额确定评估值。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中核国缆

６０％

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１

，

２００

万元。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市科陆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高光中核新能源有限公司

丙方：中核国缆新能源有限公司

（

１

）股权转让价格

各方一致同意，甲方将其持有的丙方

６０％

的股权以

１

，

２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上述

价格受让丙方

６０％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不再是丙方股东，乙方将持有丙方

１００％

的股权。

（

２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①

甲乙双方协商，乙方同意将如下房地产权安排陈小明无条件转让给甲方，作为支付前述股权转

让价款的对价；以下不动产权完成过户给甲方，视同完成前述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序号 权证号码 建筑物名称 建筑面积（平方米）

１

京（

２０１６

）东城区不动产权第

００１

＊＊＊７

号

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

＊

号

＊

层

＊＊＊＊

商品

房办公用房

１４５．６０

２

京（

２０１６

）东城区不动产权第

００１

＊＊＊３

号

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

＊

号

＊

层

＊＊＊＊

商品

房办公用房

１５７．６９

注：根据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众评报字〔

２０２０

〕第

０１０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上述两

套房地产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１

，

２１２．７７

万元。

乙方承诺其及时配合办理完毕上述房屋转让给甲方的过户手续，因房产过户所产生的税费由乙方

承担，且乙方承诺该房产不存在租赁、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他项权利；乙方应当承诺在甲方上述股

权转让变更完成之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完成房屋过户手续之日腾空房屋且清退租户（如有）及完成房屋交

付工作，如有交付瑕疵导致甲方损失的，乙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②

甲方应于在房屋过户手续完成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配合乙方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乙方承诺将于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当日将丙方全部股权质押给甲方，并办理相应股权

质押登记手续。

③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甲、乙双方对丙方公章、财务章、证照方面予以共管，由乙方提供专用场

地，甲方派人前往共管。 甲乙双方在股转之日起解除相关共管。

（

３

）违约责任

如乙方

／

丙方逾期支付本协议项下款项或交付的资产存在瑕疵的，每延迟一天应按未付款项的万分

之一付违约金。 同时，违约方还应承担甲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保管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如甲方未能在本协议约定时间内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甲方承诺在

１０

个工作日将乙方过户至

甲方名下的房屋原路返还至乙方指定名下，每延迟一天应按房屋总价的万分之一支付违约金。同时，违

约方还应承担乙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

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保管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本协议签署后，除本协议规定的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违反、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

何义务、保证、承诺或责任或无故终止本协议，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因此而给守约方造成的损

失。

（

４

）争议解决

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 凡因履行本协议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各方首先应通过友好协

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至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

（

５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为各方此前签署全部书面文件的有效变更和补充，

此前文件如与本协议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的变更或补充，须经各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变更

或补充协议。 在变更或补充协议达成以前，仍按本协议执行。

２

、《关于中核国缆借款清偿及相关债务担保安排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市科陆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高光中核新能源有限公司

丙方：中核国缆新能源有限公司

丁方：中核国缆宣化县新能源有限公司

（

１

）借款及相关债务安排

本协议各方确认，甲方累计向丙方提供借款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丙方应自借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

６％

计算

利息向甲方还本付息，至借款本息全部还清为止。 乙方受让甲方持有的丙方股权后继续由丙方向甲方

承担借款本息偿还义务。

本协议各方确认，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向丙方提供的借款由丙方继续向甲方承担清偿义务，

丙方应当及时清偿上述全部借款及利息。

（

２

）担保措施

①

担保方式

各方一致同意，就本协议第（

１

）条所述债务的清偿，乙方、丙方、丁方承诺就前述债务清偿提供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的担保措施

Ａ．

高光集团有限公司、中核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华近科技有限公司以其全部资产提供相应担

保。

Ｂ．

上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智薇等就乙方、丙方的还款义务及责任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甲方同意

在还款方按照约定还款后逐步解除对应的担保措施。

Ｃ．

莱芜中核国缆新能源有限公司、国缆能源有限公司、拉孜百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核国缆

新能源邢台有限公司以其全部资产提供相应担保，并且乙方承诺配合甲方办理完毕二次抵押等相关担

保手续。

乙方、丙方、丁方承诺将协调安排上述担保人与甲方另行签署书面担保协议，上述担保人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当乙方、丙方、丁方未按照本协议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时，甲方有权向担保人追偿，担保人

应代乙方、丙方、丁方向甲方清偿本协议项下的债务。在担保人签署担保协议的同时，担保人为法人的，

应当同时提供该法人章程签署版及该法人股东会

／

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签订该担保协议的决议文件以供

甲方审核和备份。

②

担保责任

若担保人未按本协议及担保协议规定及时履行保证责任，或担保人财务状况和履约能力受到严重

影响，以及出现其他可能影响担保人履行保证义务的情形，乙方、丙方、丁方需提供新的担保并取得甲

方的书面认可，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丙方立即偿还全部债务。

③

违约责任

如乙方

／

丙方

／

丁方逾期支付本协议项下款项或交付的资产存在瑕疵的， 每延迟一天应按未付款项

的万分之一付违约金。同时，违约方还应承担甲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保管费、公告费、律师费

等）。

本协议签署后，除本协议规定的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违反、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

何义务、保证、承诺或责任或无故终止本协议，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因此而给守约方造成的损

失。

④

争议解决

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 凡因履行本协议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各方首先应通过友好协

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至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

⑤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为各方此前签署全部书面文件的有效变更和补充，

此前文件如与本协议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的变更或补充，须经各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变更

或补充协议。 在变更或补充协议达成以前，仍按本协议执行。

３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债权人）：深圳市科陆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一（担保人）：高光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二（担保人）：中核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三（担保人）：北京华近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四（担保人）：莱芜中核国缆新能源有限公司

乙方五（担保人）：国缆能源有限公司

乙方六（担保人）：拉孜百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七（担保人）：中核国缆新能源邢台有限公司

乙方八（担保人）：陈智微

以上甲方、乙方单独称为一方，合称为双方，乙方各方合称乙方。

（

１

）被担保债权金额

乙方所担保的债权包括：

高光中核、中核国缆、国缆宣化与甲方签署的债权协议项下所形成的债权，被担保债权金额为：借

款本金肆亿元（小写：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及自借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

６％

计算利息直至借款本息全部还

清为止。

（

２

）担保范围

乙方担保的范围为债权协议及相关协议项下的主债权及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保管费及其他债权协议项下高光中核、中核国缆、国缆宣化所应付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

所发生的诉讼费、咨询费、评估费、担保费、律师费、见证费等相关全部费用。

（

３

）保证方式

乙方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当高光中核、中核国缆、国缆宣化未按照债权协议履行或未完全

履行义务时，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乙方应代高光中核、中核国缆、国缆宣化向甲方清偿债权协议项下

的债务。

（

４

）保证期间

乙方保证期间为债权协议约定的各项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前款所述“债务履行期”以债权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实际约定为准。

前款所述“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包括债权协议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

日；还包括依照债权协议约定，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之日。

（

５

）保证责任的履行

①

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乙方四（装机规模为

３７．５ＭＷ

）、乙方五（装机规模为

２２．５ＭＷ

）、乙方六

（装机规模为

２０ＭＷ

）、乙方七（装机规模为

２０ＭＷ

）以其全部资产向甲方提供相应担保，且乙方四、乙方

五、乙方六、乙方七需配合甲方办理完毕二次抵押等相关手续。

②

乙方八作为上述公司实际控制人就高光中核、中核国缆、国缆宣化的还款义务及责任向甲方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

③

乙方确认并同意，若高光中核、中核国缆、国缆宣化未按照债权协议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时，

甲方有权优先要求乙方以其拥有的包括但不限于财产权、经营收益权等资产承担担保义务。

（

６

）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应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本协议，若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未履行或未完全

履行本协议，均构成违约。一旦发生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损

失。

（

７

）争议解决方式

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 凡因履行本协议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各方首先应通过友好协

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至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

（

８

）协议的变更和解除

协议一经生效，即对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各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对协议内容进行变更或对未尽事

项做出补充规定。 变更或补充规定均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变更和补充规定均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

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

９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其他安排

１

、本次交易前受让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２

、本次交易不存在伴随上市公司股权转让、管理层人事变更等情形。

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核国缆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七、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近年来，公司围绕“聚焦主业”的战略核心，深耕智能电网产业，加快发展新能源业务领域的储能

及充电桩产业，剥离光伏电站等非战略业务，处置低效资产。 受河北省新能源指标容量不足、新能源消

纳及外送限制等因素影响，河北省陆续实施先建先得等措施影响，宣化项目在

２０１８

年底完成

３０ＭＷ

规模

建设后，未能在

２０１９

年持续投入建设，且一直未发电运营未实际产生营业收入，处于亏损状态，预计未

来业绩较难好转。

２

、高光中核及相关方在未告知和取得公司同意的情形下，将国缆宣化电费项目收费权及国缆宣化

１００％

的股权进行了质押，为其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中核国缆股权转让完成后，上述担保事项对公司的

影响将得到消除。

３

、中核国缆作为公司控股孙公司期间，科陆新能源因中核国缆业务需要，累计向其提供借款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该款项在本次股权转让之前已经客观发生，发生时科陆新能源持有中核国缆

６０％

的股权，中

核国缆系公司控股孙公司。 公司为了帮助控股孙公司发展、解决其资金困难向其提供借款，属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六章第二节规定的除外情形，本次股权转让并不改变前述款项

实际发生的时间。 本次股权转让变更完成后，债务的存续属于客观事实，是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为历

史原因形成的债务。

公司已根据当前所掌握的高光中核及相关方的资产状况，积极与交易对方协商，要求对方尽可能

地提供了担保与质押，最大程度地保障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高光中核承诺将于本次股权转让工商

变更登记完成当日，将中核国缆全部股权质押给科陆新能源，并办理相应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此外，高

光集团有限公司、中核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华近科技有限公司、莱芜中核国缆新能源有限公司、国

缆能源有限公司、拉孜百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核国缆新能源邢台有限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向科陆

新能源提供相应担保，陈智微作为前述公司实际控制人就高光中核、中核国缆、国缆宣化的还款义务及

责任向科陆新能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优化资产结构，更好地理顺债权债务

关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公司的经营风险、担保风险等，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的健康度，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

八、备查文件

１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关于转让中核国缆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的协议》；

３

、《关于中核国缆借款清偿及相关债务担保安排的协议》；

４

、《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二

○

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１

证券简称：

*ＳＴ

科陆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６6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星期三）召开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日期、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１５

至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星期四）

７

、出席对象：

（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账户、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证券金融公司转融

通担保证券账户等代理客户行使投票权利的集合类账户，在进行投票表决时，需要根据不同委托人（实

际持有人）的委托对同一议案表达不同意见的，可以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分拆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人员。

８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宝深路科陆大厦，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拟审议如下提案：

提案

１．００

《关于转让控股孙公司股权的议案》。

特别强调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２０１６

年修订）》的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

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详见公司刊登在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９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１．００

《关于转让控股孙公司股权的议案》

√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及地点：

（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

２

）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宝深路科陆大厦本公司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

“参加股东大会”字样；

２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须持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持股证

明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进行登记；

（

２

）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

（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和持

股证明进行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者邮件方式办理登记（信函或邮件方式以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１７

：

００

前到

达本公司为准，通过信函或邮件方式登记的，请致电确认），不接受电话登记。

出席人员应当携带上述文件的原件参加股东大会。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３

、联系方法：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宝深路科陆大厦本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７１９５２８

邮箱：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ｆａｎｇ＠ｓｚｃｌｏｕ．ｃｏｍ

联系人：张小芳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说明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１２１

。

２

、投票简称：“科陆投票”。

３

、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１５

至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

２０１６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回 执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

参加公司召开的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附注：

回执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章）

日期：

附件三：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单

位）参加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

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１．００

《关于转让控股孙公司股权的议案》

√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注

１

、请对提案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同意、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三者必选

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注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

上接

B123

版

)

注：对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

《关于

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的要求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一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中的规定进行。

根据上述假设测算，在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

２０１９

年度持平、增长

２０％

、下降

１０％

的情况下，本次发行完成后相比发行前的每股收

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均有所下降。 因此，本次发行将会摊薄公司的即期回报。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和总股本相应增加，但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产生尚

需一定时间，若短期内公司利润增长幅度小于净资产和股本数量的增长幅度，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即

期回报（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存在被摊薄的可能，特此提请投资者注意本次非公开

发行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虽然公司为应对即期回报被摊薄风险而制定了填补回报措施，但所制定的填补回报措施不等于对公司

未来利润做出保证。 同时，公司在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即期回报的摊薄影响过程中对

２０２０

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假设分析

亦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 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以及公司从事募投

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趋势以及公司的整体战略方向，有助于优化公司业务

结构，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备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募投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以及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

的储备情况

１

、本次募投资金投资性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

公司一直致力于通过技术的应用、资源的整合，不断开发新的互联网产品和服务、创新新的商业模式，

建立完整的移动互联网生态。 同时，利用移动互联网资源优势与数字营销业务的紧密结合、协同发展，进一

步实现流量资源的价值释放。 目前，公司已经在搜索流量入口、广告交易平台、数字整合营销等业务方面，

实现了完整的布局，实现了互联网流量入口、流量经营平台、商业变现渠道三位一体的闭环。

通过智能化广告内容生产和场景精准营销平台建设，公司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对传统

广告内容生产和场景数字营销方式进行变革升级，基于自动搜素、深入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减少人力操

作，真正实现广告内容的智能化生产，实现对线上视频场景广告资源和线下场景视频广告资源的挖掘，进一

步提高场景精准营销能力。

通过直播电商生态平台、

ＩＰ

生态平台及

ＭＣＮ

内容生产平台建设， 公司将具备从精准创意设计和内容生

产、直播电商及

ＩＰ

生态搭建及全方位服务、个性化营销等多维度的服务能力，持续打造内容生产环节的

ＫＯＬ

管理能力及商业变现环节的渠道管理能力，夯实孵化红人的能力，从而推动公司内容制作、营销服务的工

业化发展，使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营销服务，实现品效合一。

通过区块链基础设施、应用平台与央行数字货币（

ＤＣ／ＥＰ

）场景化开发项目建设，公司将设立智链平台，

形成跨公网、跨地域、跨机构的全国性大型区块链服务基础设施平台，并计划在产业服务平台的场景化中

接入央行数字货币 （

ＤＣ／ＥＰ

）， 能够为供应链管理和广告投放两个典型场景的所有相关组织提供上链的咨

询、实施和运维服务，为其他垂直行业的区块链联盟链运营方提供基础设施支持。

通过营销业务数据中台建设，公司将能够把自身积累的营销数据、合作媒体的开放数据以及外部的第

三方数据进行统一的管理、分析，按照不同的维度进行深度建模和细分，提供全面深入的数据洞察和智能

管理，实现广告内容、投放人群、投放场景、投放形式的自动化匹配，建立自动化人群策略，指导广告主进行

广告优化和投放决策。

以上项目的实施，能够实现对现有主业的深度挖掘和效率提升以及主业相关技术的提前布局与拓展，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趋势以及公司的整体战略方向，对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具有

积极的促进作用。

２

、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

１

）人才储备情况

针对直播电商生态平台、

ＩＰ

生态平台及

ＭＣＮ

内容生产平台建设项目， 公司全资子公司掌汇天下成立了

小规模的

ＩＰ

孵化团队，智度亦复组建了短视频广告拍摄团队，团队成员能力覆盖拍摄编导、运营等细分专业

方向，核心成员拥有百万级账号经验。

针对区块链基础设施、应用平台与央行数字货币（

ＤＣ／ＥＰ

）场景化应用开发建设项目，公司在打造技术

领先的区块链底层技术平台产品的过程中，构建了技术水平高、经验丰富的研发队伍。 其中区块链技术合

伙人负责公司实施重大技术决策和技术方案，底层组负责人负责底层技术平台总体规划和协议分项领域，

均具有近

２０

年的从业经验。 其他各细分模块应用前后端、运维组、底层合约、底层跨链、底层虚拟机、应用浏

览器、数字货币钱包的负责人，平均具有

８

年以上的相关细分领域从业经验。

针对智能化广告内容生产和场景精准营销平台建设项目和营销业务数据中台建设项目，与公司原有业

务结合紧密，公司拥有重组的人员储备。

（

２

）技术储备情况

针对直播电商生态平台、

ＩＰ

生态平台及

ＭＣＮ

内容生产平台建设项目， 公司在

ＩＰ

孵化及

ＩＰ

合作方面也有

一定经验，智度亦复及掌汇都有在短视频领域做尝试。 掌汇天下已在抖音及快手等平台上进行过

ＩＰ

孵化和

内容发布；智度亦复团队曾孵化出

ＩＰ

“戏精营地”，最高单条播放量破

２０

万，积累了在营销过程中通过与网

红

／

明星进行内容的传播和种草经验。

针对区块链基础设施、应用平台与央行数字货币（

ＤＣ／ＥＰ

）场景化应用开发建设项目，公司拥有智链底

层区块链平台、

Ｒ－ＰＯＳ

共识模块、 基于投票的公平的不可操纵的链上随机数模块、 基于

ＢＬＳ

的聚合签名模

块、基于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的快速世界状态保存和恢复模块、基于

ＴｙｐｅＳｃｒｉｐｔ

的智能合约

ｔｏｏｌｃｈａｉｎ

和类库、多链动态委

员会调度模块、节点监控套件及管理后台、智链区块链浏览器等

１９

项区块链核心产品，覆盖了共识、密码、智

能合约、跨链等所有区块链的核心模块。 智度区块链目前已经能够运行在复杂网络条件下，支持上万级别

大规模节点，是可控可信的联盟链。 它能够支持复杂网络环境部署，支持企业内网、企业专网、公有云网络、

公开互联网和家庭网络的混合部署。 能够支持大规模应用，理论设计节点数

１００

万，可以对全网状态实时监

控，实时跟踪。 在可信方面，所有入网节点全部需要完成身份验证，完成机构认证和身份认证才许可接入。

在备受关注的区块链性能方面，智链在上千节点部署规模情况下性能可以达到单链

ＴＰＳ１０００

。 智链实现了

图灵完备的智能合约，支持多种高级语言编写。 综上，公司已有产品的技术水平已具备市场领先优势。

针对智能化广告内容生产和场景精准营销平台建设项目和营销业务数据中台建设项目，与公司现有业

务紧密结合，在公司现有技术水平基础上进行升级和完善，公司拥有充足的技术储备。

（

３

）市场储备情况

智度股份作为国内头部的数字营销公司，在上游拥有非常丰富的媒体资源，是腾讯广点通、百度、阿里

神马、爱奇艺、

３６０

和搜狗搜索的核心代理商，并取得了

ＶＩＶＯ

、小米、一点资讯等硬核媒体厂商的核心代理资

质。 智度股份先后荣获阿里文娱智能营销平台

２０１９

年度

ＫＡ

核心代理商、

ＫＡ

金融行业和软件行业代理商牌

照授权，腾讯广告授予的金牌服务商，并斩获腾讯广告最佳新锐奖、腾讯社交广告

ＫＡ

服务商最佳贡献奖、爱

奇艺内容贡献奖、爱奇艺内容营销大奖、

３６０ＭＡＳＴＥＲ

营销大奖金奖等。 本项目的场景精准营销平台特别是

其中的视频场景营销平台， 本身就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与视频媒体一起对其海量的视频内容进行技术革

新，提炼出与场景相关的广告位资源，因此丰富的视频媒体资源为公司进行场景精准营销奠定了良好的资

源基础。

另外，公司长期为金融、游戏、快消、汽车、旅游、家电等行业的品牌广告主提供营销服务，服务的品牌包

括联合利华、松下、法拉利、东风日产、三七互娱、招商银行、太平洋保险等。 公司在长期的运营中，积累了大

量的大型、优质客户，并与大型、优质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拥有充足的市场储备。

四、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具体措施

（一）公司现有业务板块运营状况，发展态势，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应对措施

１

、公司现有业务板块运营状况，发展态势

公司主营业务为移动互联网流量的聚合和经营。 公司是一家同时拥有移动互联网流量入口、流量经营

平台以及商业变现渠道的三位一体的移动互联网公司，主要业务包括数字营销业务、互联网媒体业务和其

他业务。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１９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６３７

，

３７９．４９

万元、

７６５

，

９５６．８０

万元、

１

，

０８５

，

３２１．５６

万元，主营

业务整体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２

、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应对措施

（

１

）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公司所属互联网营销行业存在轻资产、竞争充分、集中度较低等特点。 尽管公司已发展成为我国互联

网营销行业具有一定综合竞争优势的企业，但互联网技术和模式的发展日新月异，移动互联网发展迅猛，基

于互联网的营销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客户对互联网营销的认识和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可

能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应对措施：公司注重技术创新，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大力引进优秀人才，拓展优质客户，扩大业务规

模，积极增强公司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

２

）管理风险

近年来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形成了“互联网流量入口

＋

经营平台

＋

商业变现渠道”的商业模式，公司资产规模、

人员规模、业务规模迅速扩大，若公司不能及时有效的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将会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和发展

带来不利影响。

应对措施：为保持公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公司将持续引进管理人才、优化公司管理，努力建立有效的

考核激励机制和严格的内控体系，充分发挥各下属公司协同作用，建立适应互联网企业快速发展的管理运

营体系，逐步实现发展战略、企业文化、管理体系和人才培养的统一，努力达成经营效率的提升和业务潜力

的释放。

（

３

）应收账款回收的风险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１９

年各期末， 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１３８

，

０１１．５２

万元、

１８９

，

６１３．９８

万元和

２２６

，

７８３．８５

万元，占公司各期末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３４．６７％

、

４３．４４％

和

４５．３２％

。 若公司对应收账款催收不力，

或客户资信、经营状况等出现问题，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存在不能按合同规定如期收回的风险。

应对措施：公司将不断完善资金管理制度，建立客户信用状况评价体系，通过账龄分析和动态的信用额

度控制，将信用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加强与合作方的了解和沟通，严格执行应收账款回收政策，减少形成坏

账损失的风险。

（二）提高公司日常运营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提升公司经营业绩的具体措施

为保证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有效使用、有效防范股东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和提高公司未来的持续回报

能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通过加强募投项目推进力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加强募集资金管理、严格执

行分红政策等措施提升公司运行效率，以降低本次发行摊薄股东即期回报的影响。 公司拟采取的具体措施

如下：

１

、加强募投项目推进力度，尽快实现项目预期收益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具有良好的

市场前景。 随着募投项目的实施和效益的逐步释放，有利于公司提前布局行业热点、增强研发能力和运营

效率，扩大公司的市场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优势，有利于实现并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公司将积极

调配资源，做好募投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争取募投

项目早日完成，实现对提高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贡献，有助于填补本次发行对股东即期回报的摊薄。

２

、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将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

权，作出科学、迅速和谨慎地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合法权益，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监督权和检查

权，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３

、加强募集资金管理，确保募集资金使用规范

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使用募集资金，维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专户存

储、使用、用途变更、管理和监督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使用募集资金，本次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定期对募集资金进行内部审计，配合监

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

风险。

４

、严格执行分红政策，保障公司股东利益回报

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一一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以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精神和规定，公司在充分考虑对股东的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成长和

发展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进一步明确和

完善了公司利润分配的原则和方式，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比例，股票股利的分配条件，完

善了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以及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决策程序。

未来，公司将继续严格执行利润分配政策，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强化投资者回报机

制，确保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得到保护，努力提升股东回报水平。

五、相关主体作出的承诺

（一）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的承诺

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对公司填

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承诺：

“

１

、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２

、本人承诺对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３

、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４

、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５

、 若公司后续推出股权激励政策， 则未来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

钩；

６

、本承诺出具日后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

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

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的责任主体，如若违反前述承诺或拒不

履行前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二）公司控股股东关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的承诺

为使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智度

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作出承诺：

“

１

、本企业承诺不越权干预智度股份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智度股份利益。

２

、切实履行智度股份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的相关措施以及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

若违反该等承诺并给智度股份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愿意依法承担对智度股份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

任。 ”

六、关于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承诺事项的审议程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事项的分析及填补措施，以及相关主体的承诺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尚需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完成情况及相关主体承诺的履行情况。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６

证券简称：智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６8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２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８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周三）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二，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两种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

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６

、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７

、出席对象：

（

１

）于股权登记日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普通股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一）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

）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８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

５１

号（北门）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修改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投资金额变更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修改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修改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 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９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公告。

上述所有议案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对单独计票情况进行披露。 上述议案均属于特别决

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１００

总议案

√

１．００

《关于修改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２．００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投资金额变更的议案》

√

３．００

《关于修改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４．００

《关于修改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

５．００

《关于修改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

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

股东代码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股东代码卡；

２

、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出席，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提供个人股东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人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４

：

３０

。

（三）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

５１

号（北门）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

５１

号（北门）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号码：

０１０－６６２３７８９７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６２３７７１５

电子邮箱：

ｚｈｉｄｕｇｕｆｅｎ＠ｇｅｎｉｍｏｕｓ．ｃｏｍ

联系人：彭芬 杨雨桐

（五）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

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详见附件二。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９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 作为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表决。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结果

该列打

勾的栏

目可投

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００

总议案

√

１．００

《关于修改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２．００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投资金额变更

的议案》

√

３．００

《关于修改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４．００

《关于修改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５．００

《关于修改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

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

注：本次审议的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本人（本单位）对上述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

／

无权 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为止。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７６

２

、投票简称：智度投票

３

、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４．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的任意

时间。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

２０１６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